
附件2

鹤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计收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价格管理’优化土地资

源市场配置’完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’根据国家和省土

地管理法律、法规有关规定’结合新一轮基准地价制定本方

法’为我市国有建设用地出让、划拨、补缴地价以及其他情

形的地价管理业务提供依据·

本方法仅适用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内部核算基准地价

修正价’土地估价中介机构需按国家和省有关地价评估技术

规范进行土地价格评估·

-｀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及划拨

（一）国有建设用地公开出让

国有建设用地采用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公开出让的’

经以公开方式委托1家土地估价中介机构专业评估、集体决

策等定价程序确定出让底价’实际成交价格为宗地的出让地

价°为切实降低工业企业用地初始成本’扩大工业用地有效

供给’根据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＜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

应制度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＞的通知》

（粤国土资规字〔2017〕3号）》工业用地全面实行弹性年

期出让’新增工业用地出让原则上不超过20年·对于国家、

省重大产业项目、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等’由鹤山市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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